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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153 号 

 

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3日披露的《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称，拟向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化集团矿业”）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

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宜化肥业”）持有北京宜化贸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宜化”）51%的股权，你公司与宜化集团矿业同属湖北

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化集团”）控股子公司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予以核查： 

1. 据披露，北京宜化为贸易类企业，经年来经营状况不佳，目

前处于停业状态，2019年 1-11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，净利润 73.55

万元，且因涉及民事诉讼案件，存在未执行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、裁

定文书的情况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请结合你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

增加流动性和改善经营业绩的目的、你公司所获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

等，充分说明出售标的公司股权事项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和业绩

改善的目的，以及在 2019年底启动上述股权出售交易的必要性和商

业实质。 

2. 据披露，本次交易价款由宜化集团矿业于 2019年 12月 31日

前向宜化肥业付讫，交割手续应于 2020年 1月 15日前办理完毕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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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说明上述股权出售事项是否能在本年度确认完成，以及对你公

司本年度损益的具体影响数及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3. 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

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进行说明，并于 2019年 12月 30日前向我

部提交相关书面材料，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12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